
第七章 财 务 管 理

第一节 影片租价

1952 年至 1960 年，35mm 影片片款分帐，随影片质量不同而分帐不一样，片方有占放映收入

30%、35%、40%、45%的不等。

从 1965 年 1O 月 1 日起，广西区文化局将区内影院划为三个等级，北海人民电影院属一级电

影院，放映故事片发行部门及放映部门的片款分帐各占 50%。合浦人民电影院属二级影院，片款分

帐院方占 55%，片方占 45%。放映科教、新闻纪录片专场，片方占 30%，院方占 70%。

1963 年 7 月 9 日，广东省文化局关于减少 16mm 放映队影片租金的通知规定：为了减轻农村放

映队的放映成本，促进电影放映活动的深入普及，决定自 1963 年 8 月 1 日起，减少电影放映队 16mm

影片租金。计原为有电地区每场收 16 元减为 12 元，无电地区每场 12 元减为 10 元，在少数民族

地区放映不分有电无电，一律收 8 元（如东兴、钦州等地）。

1966 年起，广西区五市的 16mm 放映单在有 35mm 电影院或对外营业俱乐部的地区放映，其片

租为：长艺术片 40 元、长纪录片 30 元，短片集 5 元。若是农村放映队，片租为：6 元、5 元、3

元三种。

1985 年下半年起，北海 16mm 片试行按影片的优劣等级固定片租的办法。一般分为三个等级：

一类片收 50 元、二类片收 25 元、三类片收 16 元（以场计）。

第二节 电影票价

我国的电影市场长期实行低票价政策。“文革”时期又大幅度地压低票价，价格的扭曲既与价

值背离，也有碍于电影生产与电影事业的改造与发展。

1952 年，人民戏院的票价是：前座 O.1 元，中座 0.12 元，后座 0.15 元，楼座 0.17 元。包场

收 5 折、集体收 8 折、军人收 6 折。

1953 年票价与 1952 年相同，但取销了中座的票价。

1953 年 12 月 12 日，中央文化部指示，鉴于目前电影院票价较低，从 1954 年起各地影院票价

可适当提高。并认为过去若干城市电影院的优待办法过于广泛，今后除对军人优待外，其他优待

逐步取销。

1954 年至 1955 年，人民电影院的票价为：前座 0.15 元，后座 0.19 元，楼座 0.23 元。对包

场及集体票价依然执行优待办法，电影之友 8 折优待。

1956 年至 1957 年，人民电影院的票价为：前座 0.13 元，后座 0.17 元，楼座 0.20 元。

1958 年的票价是：前座 0.15 元，后座 0.2O 元，楼座 0.25 元。学生场折半收费，短片收 0.05

元。

1962 年，电影实行压缩场次，也取销集体票 8 折优待。广东省文化局规定，16mm 片每张票 0.1

元至 0.15 元，35mm 片每张票 O.15 元至 0.2 元。编组发行的新闻、科教、纪录片映出半小时（3～

4 本）的宽银幕一律收 0.1 元，普通银幕一律牧 0.05 元；映出在 1 小时左右的（4 ～6 本）普通



银幕收 O.1 元，宽银幕收 O.15 元。

1963 年，根据广东省方化局对票价优待办，按北海情况作了如下规定：①、凡集体包场，按

满场或 1,OO0 人以上者，予七折优待；②、凡集体观众在 30 人以上者，凭单位证明可获八折优待；

③、“三八”、“六一”、“八一”等节日，可给妇女、儿童、军人八折优待；④、儿童专场—律收八

分，短片专场一律收五分；⑤、荣军、残废军人可给八折优待；⑥、学生包场（八成以上），可获

六折优待，寒暑假或假日日场，凭学生证可获七折优待；7、电影院的业余电影宣传员可获五折优待；

农村放映队的票价优待办法是：①、1.1 米以下儿童免票，1.1 米至 1.4 米购买儿童票，16mm

为 0.05 元，35mm 为 0.08～0.1 元；②、协助放映队工作的民兵等电影服务员可免费入场；③、学

生集体购票（30 人以上）给予七折优待；④、农村五保户可以免费入场。

1964 年，人民电影院的票价为：前座 O.15 元，后座 0.20 元，楼座 0.25 元。

1965 年 10 月 1 日起，北海电影业务由广东省移交广西省管辖，从 11 月开始实行新票价，并

取销集体购票 8 折优待。新票价比原票价略高。

1966 年，北海对渔、农民在星期三，星期五凭证明购票，可获优惠，每票 O.1 元，相当于优

惠一半。7 月 1 日接区电影公司通知，凡观众购买 30 张以上集体电影票，实行八折优待，但学生，

渔、农民因已有优待规定，故不在此列。

1966 年，北海人民、红星两院的票价如下：

短

片

故事片 长纪录片 六七本

长的纪

录片

楼座 后座 前座 楼座 后座 前座

首轮 复映 首轮 复映 首轮 复映 首轮 复映 首轮 复映 首轮 复映

零售 0.04 0.25 0.2 0.23 0.18 0.2 0.15 0.22 0.16 O.2 0.14 0.18 0.12 0.12

集体 0.04 0.2 0.16 0.18 0.14 0.16 0.12 0.18 0.13 0.16 0.11 0.14 0.1 0.1

1966 年 9 月 11 日，中央财政部向国务院打了个关于停止征收文化娱乐税的请示报告，说在文

化革命中，红卫兵及革命群众纷纷提出取销文化娱乐税，以利于电影、戏剧的生存和发展，以利

于调整电影及戏剧的票价及文化艺术的深入普及，财政部认为这种要求是正确的。国务院经研究，

于 1966 年 9 月 19 日批复，同意财政部“关于停止征收文化娱乐税的请示报告”。北海市人委从 1966

年 10 月 10 日下文，通知市税务、财政及文教等单位，从 1966 年 1O 月 1 日起执行停止征收文化

娱乐税。

由于取销了文化娱乐税，从 1969 年起电影票价也相应降低，县级影院调为单一票价 0.12 元。

1968 年，北海市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通知，根据上级指示，在农村放映《毛主席

永远和我们心连心》——毛主席第七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和《光辉的榜样、伟大的创举》——毛

主席第八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等“革命宝片”，“每场收款 3～5 元，在城市上映，有时不收费，但

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观看。

1980 年，根据区物价委员会桂价字[1980]O17 号文和自治区文化局文电字[1980]6 号文件，对

35mm 电影票价作适当调整，在平均票价不变的原则下按质论价，2月 27 日，北海文化局和物价科

对我市 35mm 票价作了规定（在下一页）。



北海市 35 毫米电影票价
金额单位：元

放

映

单

位

各类票价 故事片
长记录片、科教片

（不分新、旧片种）

学、童专场

（不分新、旧

片种，不分座）

短片

专场
宽银幕 普通银幕

新片 复映片 新片 复映片

甲座 乙座 丙座 甲座 乙座 丙座 甲座 乙座 丙座 甲座 乙座 丙座 甲座 乙座 丙座 宽幕 普幕 不分幕

人民电影院 0.20 0.17 0.15 0.17 0.15 0.13 0.14 0.l2 0.10 0.12 0.10 0.08 0.1 0.08 0.06 0.07 0.05 0.03

露电影院 0.17 0.15 0.15．0.13． 0.12 0.10 0.10 0.08 0.08 0.06． 0.07 0.05 0.03

地角电影院 0.20 0.17 0.15 0-17 0.15 0.13 0.14 0.12 0.10 0.12 0.10 0.08 0.10 0.08 O.06 0.07 0.05 0.03

皮包机
红星戏院 0.17 0.15 0.13 0.15 0.13 O.10 0.12 0.10 O.08 O.10 0.08 0.06 0.08 0.06 0.04 O.07 00.5 0.03

人民礼堂 0.17 0.15 0.13 0.15 0.13 0.10 0.12 0.10 0.08 0.10 0.08 0.06 0.08 0.06 0.04 0.07 0.05 0.03

总工会

皮包机

露天 0.15 0.13 0.13 0.10 0.10 0.08 0.08 0.06 0.06 0.04 0.07 0.05 0.03

礼堂 0.17 0.15 0.13 0.15 0.13 0.10 0.12 0.10 0.08 0.10 0.08 0.06 0.08 0.06 0.04 0.07 0.05 0.03

流动放映

皮包机

农渔村

放映

室内 0.13 0.12 0.08 0.07 0.06
0.06 0.04 0.02

露天 0.12 0.10 0.17 0.08 0.06

说明：一、座位划分：室内场（人民、地角、红星、影剧院、工人、人民礼堂）甲，丙座票数相等，甲座占 20～25%，乙座占 60～50%；露天场只分甲、

乙两种座别，甲座占 70%，乙座占 30%。

二、皮包机如改用氙灯、炭精光源者，执行同座机票价。

三、新片（包括恢复发行的影片）、复映片的划分：以市人民电影院正式上映之日起，在三个月内发行放映的影片为新片。超过三个月的为复映片，

新片起点时间的计算以 35 毫米拷贝为准。

四、长、短片的划分：按 35 毫米拷贝计算，—般六本以上（合六本）为长片，五本以下为短片。短片专场一般由三至五本组成。

五、一部影片有上、下集的，按两场售票。其他规定按区物委桂字[1980]017 号通知附表说明。



这次票价变动从 1980 年 3 月开始。

1984 年，中央文化部下发了 1278 号文件《改革电影票价的几点意见》，主要是试行浮动票价，

即实行影片质量的差价。规定年可上浮十部左右娱乐性强的好节目，上座率低的复映片也可向下

浮动。这项政策，广西区从 1985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行，上浮影片由 10 部增至 1987 年 48 部。

1988 年起，贯彻桂价字[1987]181 号文件，恢复执行文化革命前的电影票价，使电影企业状

况有所好转。

1988 年 7 月 5 日，自治区桂价字[1988]152 号文件对现行电影票价又暂作适当调整，主要是

在拨正文化大革命期间低基价的基础上，故事片向上调整 0.15 元，根据电影市场行情，电影票价

基价首次试行时间差差价，还规定部分市、县对部分影片节目试行最高限价。北海市的最高限价

为 1 元（不包括短片专场及空调费在内）。

1952 年至 1959 年，单位定购电影票还可以赊销，规定在一定限期内将票款付清。


